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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湖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条例修

正案（草案）》审议意见的报告

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

2020 年 3 月 23 日

主任会议:

为做好《湖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条例修正案(草

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）审议工作，我委

提前介入，积极参加《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修改工作，并

就省司法厅报送的征求意见稿进行认真研究，提出修改意

见。提前征求各市州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、省直相关部

门及一些法律专家、野生动物保护公益组织的意见和建议。

3 月 16 日至 18 日，我委与省林业局、省农业农村厅就《条

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到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开展立法调研，

召开座谈会，听取意见和建议，深入保靖县、慈利县现场

调研，了解情况，听取意见。3 月 20 日，召开第十二次委

员会全体会议对《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进行了审议。现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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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意见报告如下：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党中央对滥食野生动物威胁公

共卫生安全问题高度重视，及时作出重要部署。习近平总书

记明确提出要完善相关立法、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

动物市场和贸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等要求。2月24日，

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全面禁

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、切实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决

定》）。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对加快修改《湖

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作出批

示。省人大常委会第 54 次主任会议及时将《条例》修改从

立法调研项目调整为审议项目。我委认为，在疫情防控的

关键时期，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、全国人大常

委会《决定》和省委要求，回应社会重大关切，全面禁止非

法野生动物交易和滥食野生动物，维护生态安全，依法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，对《条例》进行修改是非常必要

的。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启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

物保护法》修改，这次对《条例》进行修正，主要是根据

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决定》，对《条例》涉及禁止食用野生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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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、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等内容予以修改，《条例》

其他需要修改的内容，如建立野生动物损毁农作物及造成

人身伤害等的补偿机制、将动、植物保护分别立法、规范

水生野生动物管理等问题，待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后，

我省再作全面修订。为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对《条例

修正案（草案）》提出如下修改意见：

一、关于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

当前野生动物保护涉及林业、农业与农村、公安、市

场监管、商务、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，建议进一步明确政

府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和执法责任，落实执法主体。

二、关于制定公布可食用动物名录

自然界野生动物种类繁多，仅保护类野生动物就有两千

余种，由地方制定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目录过于冗长，不

能很好回答老百姓“究竟什么动物可以吃” “我们能吃什

么”的问题，制定可食用动物“白名单”简单易懂，也便

于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开展相关工作。建议《条例修正案

（草案）》增加 ：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相关

法律法规制定可食用动物名录，并予以公布的规定。

三、关于指导帮助养殖户转型转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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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决定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，建

议《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增加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

取措施，支持、指导、帮助合法养殖企业、养殖户调整产

业、产品结构，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的规定。

四、关于对违法行为加重处罚

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决定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

生动物保护法》的规定，《条例修正案（草案）》“加重处

罚”不具体，操作性不强，建议对“加重处罚”作出具体

规定，并增加对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的食用者和组织食用者

处罚的规定。

五、其他

1、为突出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决定》全面禁止食用野生

动物的要求，建议将《条例修正（草案）》中的第十八条、

第十九条调整为第四条、第五条。

2、建议将“野生动物及其产品”统一更改为“野生动

物及其制品”。

3、为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决定》有效实施，建议

《条例修正（草案）》增加举报违法行为并给予奖励的内容。

4、调研了解到，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决定》出台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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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部分陆生野生动物养殖户需要转产经营，带来了一些

经济损失，现养殖的动物亟待处置，建议省人民政府尽快

制定政策措施，对现有合法养殖企业、养殖户给予一定补

偿，加紧处置禁养的野生动物，尽量减少损失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